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沪市监垄价〔2023〕386号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农业生产用电

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的通知

各区市场监管局、发展改革委，各类农业生产用电供电主体：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0〕129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关于本市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21〕34号）和《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本市非电网直供电价格行为工作指引〉的通知》（沪发改价管〔2021〕38号）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切实做好规范本市农业生产用电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相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区市场监管局、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农业生产用电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的告知书》（附件）要求，对各类农业生产用电供电主体继续做好政策指导工作，加强工作协同，市、区联合推进，落实属地责任，全面规范农业生产用电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价格行为。

二、请根据各自职责，拓宽信息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多层次广泛地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加强政策解读，确保本市农业生产用电供电主体和终端用户全面准确知晓。

三、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规范农业生产用电供电主体收费行为，并督促即知即改，确保整改及时到位，对性质恶劣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查处曝光，形成有效震慑。

附件：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农业生产用电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的告知书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8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农业生产用电

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的告知书

各类农业生产用电供电主体：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0〕129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关于本市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2021〕34号）和《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本市非电网直供电价格行为工作指引〉的通知》（沪发改价管〔2021〕38号）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切实做好规范本市农业生产用电非电网直供电环节价格行为相关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关于本市农业生产用电销售电价的现行标准

1．农业生产用电销售电价执行政府定价

根据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的通知》（沪发改价管〔2021〕51号）规定，保留“农业生产用电”目录销售电价类别，农业生产用电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属于政府定价。
2．农业生产用电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标准

农业生产用电销售电价表
	用电分类
	电价水平（元/千瓦时）

	
	不满1千伏
	10千伏
	35千伏

	农业生产用电（分时）
	峰时段
	0.749
	0.729
	0.709

	
	谷时段
	0.383
	0.363
	0.343

	农业生产用电（未分时）
	0.707
	0.682
	0.657

	其中：农副业动力用电
	0.443
	0.441
	0.438

	排灌动力用电
	0.388
	0.386
	0.383


注：1．农业生产电价均含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0.3915分钱；

2．农业生产电价分时时段划分为：峰时段（6—22时），谷时段（22时—次日6时）。

二、关于农业生产用电终端用户用电价格的计算方式

根据《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本市非电网直供电价格行为工作指引〉的通知》规定，农业生产用电终端用户用电价格按照“基准电价＋上浮幅度”确定。具体如下：

基准电价按照本市农业生产用电电价水平确定，包括分时用电和未分时用电两种：分时用电由农业生产用电供电主体向电网企业缴纳的月度总电费除以向电网企业总购电量计算确定，即基准电价（分时）＝月度总电费÷月度总购电量；未分时用电的基准电价参照“农业生产用电销售电价表”执行。
上浮幅度综合考虑非电网直供电合理线损等因素，由供电主体与终端用户自行商定，最大上浮幅度不得超过10％；涉及终端用户的合理线损等已经通过租金等其他途径解决的，电价不再上浮；存在多层主体供电情况的，各层终端用户用电价格上浮幅度合计不得超过10％。

例如，某执行农业生产电价（分时）的供电主体当月收到电力公司电费缴费通知单，账单上标注缴费金额为600元，月度用电量为1000度，则当月基准电价（分时）为0.60元/度，根据供电主体与终端用户自行商定的10％的上浮幅度，即为0.06元/度。因此，该供电主体向终端用户收取的当月电费单价为0.66元/度。

三、关于农业生产用电供电主体收取电费的相关要求

1．除合理线损外，供电主体不得在终端用户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也不得与电费绑定收取其他费用。

2．供电主体自用电应配备独立电表，单独计费，相应电费由自身承担，不得转嫁终端用户。

3．供电主体执行农业生产分时电价，且终端用户已安装分时计量电表执行分时电价的，终端用户可执行目录电价的分时时段和电价水平。

抄送：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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